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促進旅行業發展方案-Q&A

壹、補助對象及方案
	Q1：為何辦理新促進旅行業發展方案？


A：為協助旅行產業發展，提升產業數位能力及服務品質，並取得永續標章，增加市場競爭力，吸引國際旅客來臺，訂定「交通部觀光署新促進旅行業發展方案實施要點」(簡稱本要點)。

	Q2：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何？


A： 1.依法登記有案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，及由旅行業所組成並經本署認可之全國性觀光公益法人。
2.國內合法設立之旅行業。

	Q3：公協會可申請哪些補助？


A：1.服務品質提升與市場開拓行銷課程。
2.產業升級、服務轉型或提升數位化能力課程。
3.旅遊安全提升與旅客權益保障課程。
4.其他有助旅行業發展及提升專業知能課程。
	Q4：旅行業可申請哪些補助？


A：1. 114年度履約保證保險費用。（詳Q9-Q11）
　　2. 115年首次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費用，如ERP系統、訂單系統、財會系統等。（詳Q12-Q15）
　　  3.115年首次取得取得國內外永續、節能減碳或綠色環保相關認（驗）證、證書或標章，如環保標章、環保標章、GSTC驗證、GTS綠色旅行標章、Travelife認證。（詳Q16-Q18）
貳、公（協）會教育訓練補助
	Q5：公(協)會應如何申請教育訓練補助？


A：1.公(協)會應於辦理教育訓練課程30日前，以掛號郵寄至本署（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）申請。
2.檢附資料包含申請表(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總經費及分攤表)，與申請補助計畫書，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。

	Q6：公(協)會辦理教育訓練申請額度為何？


A：每案自籌款不得低於總經費10%，補助上限新臺幣(下同)50萬元。

	Q7：公(協)會辦理教育訓練後，如何申請核銷？


A：於活動結束後30日內，檢附成效報告（含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總經費及分攤表、支出憑證、領據、攝影著作授權使用書、切結書），向本署申請核銷。
	Q8：審查公(協)會辦理教育訓練補助方式？


A：本署受理申請後，於預算範圍內擬定補助經費，並依「交通部觀光署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（構）團體辦理觀光活動或計畫實施要點」第10點至第13點規定審查。

參、旅行業履約保險費用補助
	Q9：履約保證保險費用可申請補助的年度？


A：因考量114年度履約保證保險費用調漲時，旅行業者許多產品已上架販售，未及反應相關成本，故酌予補助114年度相關費用。

	Q10：旅行業申請114年度履約保證保險補助應檢附文件及申請期限？


A：1.旅行業應於115年6月30日前以掛號郵寄至本署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審查小組(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3號3樓)申請。
2.檢附資料包含申請表、領據、支出憑證或收費標準證明、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切結書、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、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等。

	Q11：旅行業申請履約保證保險費用補助額度？分公司是否得申請？


A：1.每家旅行業可申請114年度履約保證保險費用50%補助，最高補助1萬元。
　　2.設有分公司之業者，可再申請因分公司而增加之費用之50%補助，每家分公司最高可增加2,500元補助。

參、旅行業電子商務管理系統補助
	Q12：旅行業可申請電子商務管理系統補助之項目？


A：本署為鼓勵業者提升數位化能力，提供旅行業數位升級廠商資料參考。舉凡首次建置者，不限系統業者及方案，各式 ERP 系統、訂單系統、財會系統等，均得提出申請補助。

	Q13：旅行業申請首次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補助應檢附文件及申請期限？ 


A：1.旅行業應於115年11月30日前，以掛號郵寄至本署（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）申請。
2.檢附資料包含申請表、領據、支出憑證或收費標準證明、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切結書、執行成果報告（前後對照說明）、首次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證明文件、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、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等。 

	Q14：旅行業申請補助首次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費用額度？


A：每家業者最高可申請首次建置費用及首年服務費用90%補助額度。旅行業從業人員5人以下者上限5萬元；6人以上者上限10萬元。

	Q15：114年(含)之前已有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可否申請補助？


A：否，本案係為鼓勵未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之業者數位升級，故僅補助115年度首次建置電子商務管理系統或之業者。

肆、旅行業永續認證標章補助
	Q16：旅行業可申請永續認(驗)證相關標章補助項目？


A：只要於115年度取得國內外永續、節能減碳或綠色環保相關認（驗）證、證書或標章，如環境部環保標章、GSTC驗證、GTS綠色旅行標章、Travelife認證等均可申請，不限認（驗）證單位及標章。

	Q17：旅行業申請115年取得永續標章認(驗)證補助應檢附文件及申請期限？


A：1.旅行業應於115年11月30日前，以掛號郵寄至本署（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）申請。
2.檢附資料包含申請表、領據、支出憑證或收費標準證明、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切結書、相關認（驗）證、證書或標章影本、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、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等。

	Q18：旅行業申請115年首次取得永續相關標章認證費用補助額度？分公司取得相關標章得否申請補助。


A：1. 每家旅行業得申請審查及查核相關費用90%補助，最高補助2萬元。
2.分公司取得相關標章者，得再補助相關費用90%，每多一家分公司取得相關標章，可再增加2萬元補助，均需由總公司提出申請。
3.每家旅行業僅得申請一次永續相關認證標章補助，惟倘於申請後方有其他分公司取得標章者，不在此限。

	Q19：114年(含)之前已取得永續認證相關標章者，可否申請補助？


A：否，本案係為配合行政院永續政策，鼓勵業者取得永續認證標章，故僅補助115年度取得永續認證相關標章之業者。
伍、其他補助原則
	Q20：補助審查方式及經費用罄之處理方式。


A：本署依受理日期為審查先後順序，補助經費用罄時，即停止受理申請。

	Q21：旅行業如受本署處分，或有未依本要點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案件，還可以獲得補助嗎？


A：旅行業申請補助時或本署受理後核撥前，有受撤銷或廢止旅行業執照、受停業處分、或有法定事由須補足保證金而未補足者，駁回其補助申請。如曾受本署停止各項獎（補）助之處分期間未滿者，亦同；倘未依本要點所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，逕不予受理。

	Q22：旅行業可否重複申請獎（補）助？ 


A：旅行業已依本要點請領補助者，不得再請領同項目經費獎（補）助或本署其他旅行業獎（補）助。如同一案件均獲獎（補）助者，應撤銷或廢止本要點之補助，並依本署所定期限繳回已領取之補助款。

	Q23：旅行業如資料不全，得限期補正之期間為何？


A：旅行業提出申請後，如經審查須補正相關文件或憑證，應於通知日翌日起算7個日曆天為之，逾期者駁回其申請。

	Q24：稅務申報之規定


A：補助對象依本要點所領取之補助款項，應依相關稅法規定申報所得稅。
陸、補助諮詢專線
一、申請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補助：
　　服務專線(02) 87739872或(02) 87739542；
二、申請其他補助:
服務專線：（02）23491500分機8216至8229及828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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